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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105 年度台上字第 2111 號 

1. 按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所定之代償請求權之立法目的，係基於衡平思想，旨在調整失當之

財產價值分配，保護債權人之利益，使債權人有主張以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

權或受領自第三人之賠償物代替原給付標的之權利，其因不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直接轉

換之利益（如交易之對價）與損害賠償，發生之原因雖有不同，但性質上同為給付不能之

代替利益，應類推適用上開規定，得為代償請求權之標的。 

2. 又依民法第 225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之文義，固須不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不能

者，債權人始得主張代償請求權。 

3. 惟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不能者，參酌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規定之立法理由謂「其

不能給付，『不問其債務人應否負責』，須以債務人所受之損害賠償或其所有之損害賠償請

求權，代債務之標的，以保護債權人之利益」，應認債權人得選擇行使損害賠償請求權（民

法第 226 條第 1 項）或代償請求權以保護其利益。 

4. 惟代償請求權之目的，係於債務人給付不能時，使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讓與其損害賠償

請求權或交付受領之賠償物或交付其所取得交易之對價，代替原來債務之標的為給付，以

保障債權人之利益。 

5. 準此，即應以債務人就原來債務之標的仍應為給付為前提，始可因其給付不能而發生代償

請求權。 

6. 倘原來之債權已罹於消滅時效期間，債務人本得行使時效抗辯，拒絕為給付，自不可能再

有給付不能，而發生代償請求權及其時效期間重新起算之情事，否則即與時效制度原期確

保交易安全，維護社會秩序之目的有違。 

 


